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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重要提示

1、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晨光文具”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5号文核准。 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晨光文具” ，股票代码为“603899”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3.15 元 / 股，发行数量

为6,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3、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5年 1月 15日（T日）结束。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

的 78个配售对象全部参与了网下申购并按照 2015年 1月 14日（T-1日）公布的《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缴付申购资金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网下发行过程已经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

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4、根据网上申购情况，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34.56 倍，根据《发行公 告》规定的回拨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3,600万股股票（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6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配售结果，包括获配投资者名称、获配投资者的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 根据

2015年 1 月 14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对象

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 98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5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申购，并及

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3,505,132.5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266,550万股。

二、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923,544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7,822,130,000股。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网上冻结资金量为 102,861,009,500 元，网上

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23011635%。 配号总数为 7,822,130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1—17822130。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6,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2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和网上资金申购情况，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434.56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3,600万股股票（本次发行总量的 60%）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4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69034905%。

四、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266,550 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A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31,210万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11.71%；年金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128,940

万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48.37%，其他投资者（C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106,400 万股，约

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39.92%。

根据《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公

告》” ）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获配比例 获配数量（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比例

A�类投资者 0.85845562% 2,679,240 44.65%

B�类投资者 0.18314270% 2,361,442 39.36%

C�类投资者 0.09016147% 959,318 15.99%

注：获配数量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 1股的零股按照《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零股配售规则进行配售。

零股 18股根据零股配售规则配售给 A类投资者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数量优先、申购时

间优先，其中“申购时间优先”按照 T日网下发行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顺序）。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公告》披露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五、网下申购多余资金退回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实际应付的申购金额，并

将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2015 年 1 月 15 日（T 日，周四）划付的有效申购资金减去申购金额后的余额于 2015 年 1

月 19日（T+2日，周一）9:00前，向结算银行发送配售余款退款指令。

六、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研究员认为发行人

市值的合理区间为 110–120亿元。 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5年 1月 12日（T-3日，周一），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行业代码 C24）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70.83倍。

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兴业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370806、021-20370807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19

日

附：网下投资者获配情况

序

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证

券账户号码

（上海）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配售对象类别

配售结果

（股）

1

国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820472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200 公募基金(A) 360,568

2

国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818247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200 公募基金(A) 360,550

3

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764317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00 公募基金(A) 274,704

4

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826850

长城久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10 公募基金(A) 18,026

5

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807686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20 公募基金(A) 36,054

6

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798675

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10 公募基金(A) 18,026

7

招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807945

招商安润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200 公募基金(A) 360,550

8

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818899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10 公募基金(A) 266,978

9

银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712297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3,300 公募基金(A) 283,288

10

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71179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

合

2,060 社保基金组合(A) 176,840

11

招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72817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

合

1,900 社保基金组合(A) 163,106

12

华夏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D89076443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

合

4,200 社保基金组合(A) 360,550

13

民生通惠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B881636515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14

建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B888354041

国寿集团委托建信基金

股票型组合

1,14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20,877

15

安邦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B882790223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16

中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B881081833

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1,8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32,965

17

太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B881143350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险分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18

太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B881022326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19

太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B881143342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0

泰康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B881024051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

个人分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1

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B88103840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人万能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2

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B88103836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3

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B88103835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4

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B88103834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5

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B881024255

受托管理中国太平洋保

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本级 - 自有

资金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6

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B881024239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7

阳光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B881876961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8

阳光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B881876953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

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29

阳光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B88109433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0

新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B88102418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万能 - 得意理

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1

新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B88102417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2

新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B88102416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

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3

新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B88102415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4

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B881024548

平安人寿 - 万能 - 个

险万能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5

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B881024514

平安人寿 - 分红 - 个

险分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6

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B881024475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7

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B881024467

受托管理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8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B882371922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39

天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B883178199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保赢 1号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40

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B881037745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传统普保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41

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B88103367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险产品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42

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B881023770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 -普通保险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43

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B881023762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团体分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44

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B881023754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个人分红

4,200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B) 76,920

45 陈学赓 A259639701

陈学赓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460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C) 4,147

46 陈星桥 A195269496 陈星桥 300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C) 2,704

47

东方电气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B880052831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99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8,926

48

上海锦江国际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B880213136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8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426

49

中远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B880161567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0

中船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B880231558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1

中油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B880111596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2

英大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B880450071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1,5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13,524

53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B880956653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4

万向财务有限公

司

B880859843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5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D89000608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6

上海汽车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B880888371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7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D89001664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8

中船重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B880787494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59

上海电气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B880927361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60

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

B880931946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3,87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4,892

61

深圳市亿鑫投资

有限公司

B880169476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

司

2,16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19,475

62

东航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B882656039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63

中国电力财务有

限公司

B880443919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64

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D89076859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投资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65

五矿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B880723660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6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23,442

66

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D89015488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67

五矿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B882548422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68

三峡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B880606606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69

航天科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B880988498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76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6,852

70

津杉华融 （天

津）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B882864404

津杉华融（天津）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9,016

71

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D89077625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投资账户

4,200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C) 37,868

72

建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B883060922

建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统筹外养老金

委托资产建行专户

1,520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

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C)

13,704

73

金元惠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B883249851

金元惠理 - 惠理 3 号

资产管理计划

4,200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

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C)

37,868

74

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B883171634

工银瑞信基金理财计划

专户

2,500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

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C)

22,540

75

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B881973674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

利资金集合计划

160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

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C)

1,442

76

华夏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B883130947

华夏基金专户资产管理

计划

4,200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

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C)

37,868

77

上海从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B883273779

新疆从容瑞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 私募基金(C) 37,868

78 德意志银行 D890712580

德意志银行—QFII 投

资账户

4,200 QFII投资账户(C) 37,868

合计 266,550 6,000,000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 1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统计，2009 年至 2013 年，对于

在沪市新股上市首日买入金额在 10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 在新股上市后的第六个交易日出现亏损

的账户数量占比超过 50%。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

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高发” 、“公司” 、“本公司” 或“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各中介机构的

承诺事项

（一）关于延长锁定期及减持股份不低于发行价的相关承诺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公司股东高发咨询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所

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

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股东茂树投资、银泰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弘盛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此之外，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二）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1、公司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若出现连续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

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年

末公司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下同），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回

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同时保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公

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上述条件成就之日起 3个

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实施方案将在股价稳定措施的启

动条件成就时，公司依法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股份回购决议后公告。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

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使用的资金金额为上市之日起每十二个月

内使用不少于 1,000万元（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若出现连续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

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时，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钱高法、钱国年、钱

国耀将在 3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

法履行所需的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增持发

行人股份的计划。 在发行人披露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计划的 3个交易日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按照

方案开始实施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计划，其增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发行人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其合计用于股份增持的资金为上市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不少于 500 万元，资金来源

为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质押股票贷款等方式。

如发行人在上述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动了股价稳定措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可选择与发行人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或在发行人措施实施完毕（以发行人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

后其股票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再行启动上述措施。

3、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不影响公司上

市条件的前提下实施以下具体股价稳定措施：1、当公司出现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形时，如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已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个会

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 将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公

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其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公司披露其买入公司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其

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2、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的，买入价

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3、将在公司上市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使用不少

于其在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个会计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的 50%稳

定股价。

若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上市

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4、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

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如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其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

人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时为止。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未采

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其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及股东分

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转让，直至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三）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赔偿损失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发行人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回购价格按照发行价（若

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加算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确定，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如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将在相关事实被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后 30日

内启动回购股份的措施。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投资者

赔偿相关损失。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若违反上述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赔偿措施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或津贴及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按承诺

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四）中介机构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承诺

1、保荐机构出具的承诺

国信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

（1）国信证券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

料进行审慎核查，督导发行人规范运行，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行核查，对发行人是否具备

持续盈利能力、是否符合法定发行条件做出专业判断，确保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等信息披

露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2）国信证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国信证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国信证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承诺

立信事务所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报告出具方，承诺：因所为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承诺

锦天城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经办律师事务所，承诺：因所为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

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公司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三年后的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的 5%，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上述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3）公司股票上市三年后，高发控股、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承诺将在实施减持（且仍为持股 5%

以上股东）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

若高发控股、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高发

控股、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将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上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其未履

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弘盛投资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其有意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减持其所持全部公司股

份；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根据当时的二级市

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

的要求。 弘盛投资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弘盛投资承诺将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如果弘盛投资未履行上述承诺，其法定代表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弘盛投资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

入归发行人所有，弘盛投资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因弘盛投

资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弘盛投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最近一期财务会计信息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 2014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并经立信事务所审计， 以及 2014 年三季

度主要财务数据并经立信事务所审阅。

公司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正常，2014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无重大变化， 预计 2014 年度营业收

入同比变动幅度为增长 20-30%，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增长 15%-25%。 2015 年 1季度预计经营状

况正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将继续保持稳定，总体运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异常变动情况。预计 2015年

1季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无重大不利变化。

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合理、有效，约束措施能够

切实保证上述承诺履行，以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及约束措施合法、有效。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

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2013年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

1330号” 文批复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5]12号” 文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宁波高发” ，证券代码“603788” ；其中本次发行的 3,420

万股股票将于 2015年 1月 20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5年 1月 20日

（三）股票简称：宁波高发

（四）股票代码：603788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6,800,000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34,200,000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售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34,200,000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公司股东高发咨询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所

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

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股东茂树投资、银泰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弘盛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此之外，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根据财政部出具的《财政部关于豁免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义务的批复》（财企

[2014]19号）同意宁波高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豁免弘盛投资应履行的国有股转持义务。

（九）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Ningbo�Gaofa�Automotive�Control�System�Co.,�Ltd.

3、注册资本：10,260万元（本次发行前）

4、法定代表人：钱高法

5、住所：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下应北路 717号）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车辆变速、加速操纵控制系统，车辆电子控制系统，

车辆拉索，软轴，车辆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

目。 ）

7、主营业务：汽车操纵控制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

8、所属行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9、电话号码：0574-88169136

10、传真号码：0574-88169136

11、互联网网址：http://www.gaofacable.com

12、电子信箱：nbgaofa@163.com

13、董事会秘书：钱国耀

1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1）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名单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任职期间

钱高法 董事长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钱国年 董事、总经理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钱国耀 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朱志荣 董事、财务总监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陈希琴 独立董事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吴伟明 独立董事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吴勇敏 独立董事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2）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监事名单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任职期间

王晓静 监事会主席、人力资源部部长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应浩森 监事、电子工程部部长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陆立成 职工代表监事、生产物流部主管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3）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任职期间

钱国年 董事、总经理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钱国耀 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朱志荣 董事、财务总监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胡树钦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周宏 副总经理、质保部部长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1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直接持股

通过高发控股

间接持股

通过高发咨询

间接持股

合计持股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钱高法 927.50 6.78% 2,154.60 15.75% 153.90 1.13% 3,236.00 23.65%

钱国年 824.45 6.03% 1,915.20 14.00% 136.80 1.00% 2,876.45 21.03%

钱国耀 824.45 6.03% 1,915.20 14.00% 136.80 1.00% 2,876.45 21.03%

合计 2,576.40 18.83% 5,985.00 43.75% 427.50 3.13% 8,988.90 65.71%

注：持股比例为持股数量占发行后股本的比例。

除此之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

近亲属不存在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亦不存在其

他有争议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高发控股，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 5,985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 58.333%的股份，

占本次发行后 43.75%的股份。 高发控股成立于 2010年 11月 25日，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2,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钱高法，住所为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葛家村，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信息

咨询；金属制品制造。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钱高法、钱国年和钱国耀，钱高法为钱国年和钱国耀的父亲，钱国年为钱国耀

的哥哥。 本次发行前，钱高法、钱国年和钱国耀分别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3,236 万股、2,876.45 万股

和 2,876.45万股，合计持有公司占本次发行前 87.612%的股份，占本次发行后 65.71%的股份，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钱高法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49年出生，工程师。 1981年至 1985年，任鄞县弹簧

厂副厂长；1985 年至 1998 年，任宁波汽车软轴软管厂副厂长；1999 年至 2011年 5 月，任高发有限执

行董事、总经理；2011年 6月至今，任宁波高发董事长；现兼任高发控股执行董事、高发咨询执行董事、

宁波华诚执行董事、总经理。

钱国年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0 年出生，宁波大学 EMBA。 1987 年至 1998 年，

任宁波汽车软轴软管厂销售员；1999年至 2011年 5月，任高发有限副总经理；2011年 6 月至今，任宁

波高发董事、总经理。

钱国耀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2 年出生，宁波大学 EMBA。 1995 年至 1998 年，

为宁波鄞县邱隘成人学校教师；1999年至 2011年 5月，任高发有限监事；2011年 6 月至今，任宁波高

发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钱高法、钱国年和钱国耀，钱高法为钱国年和钱国耀的父

亲，钱国年为钱国耀的哥哥。

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单位：万股

项 目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高发控股 5,985.00 58.333% 5,985.00 43.750%

钱高法 927.50 9.040% 927.50 6.780%

钱国年 824.45 8.036% 824.45 6.027%

钱国耀 824.45 8.036% 824.45 6.027%

弘 盛 投 资

（SS）

615.60 6.000% 615.60 4.500%

茂树投资 484.50 4.722% 484.50 3.542%

高发咨询 427.50 4.167% 427.50 3.125%

银泰投资 171.00 1.667% 171.00 1.250%

拟发行社会公众股 - - 3,420.00 25.000%

合 计 10,260.00 100.000% 13,680.00 100.000%

注：SS指 State-owned�Shareholder，国有股东。 2014年 3月 26日，《财政部关于豁免国信弘盛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义务的批复》（财企[2014]19 号）同意宁波高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豁免弘盛投资应履行的国有股转持义务。

（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户数为 29,490户，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高发控股 59,850,000 43.750%

2 钱高法 9,275,000 6.780%

3 钱国耀 8,244,500 6.027%

4 钱国年 8,244,500 6.027%

5 弘盛投资 6,156,000 4.500%

6 茂树投资 4,845,000 3.542%

7 高发咨询 4,275,000 3.125%

8 银泰投资 1,710,000 1.250%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行瑞信保本 2 号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29,344 0.168%

10

中国建设银行 - 东方龙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29,314 0.168%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

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9,314 0.168%

10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避险增值

基金

229,314 0.168%

合 计 103,517,286 75.671%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34,200,000股

二、发行价格：10.28元 /股

三、每股面值：1元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向询价

对象配售 342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3,078万股。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35,157.60万元，均为新股发行。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年 1月 16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新增

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008号）。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一）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4,261.54万元，均由发行人承担。 根据“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008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2,850.00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680.00

3 律师费用 350.00

4 信息披露费用 313.96

5 发行手续费及评估费 67.58

费用合计 4,261.54

（二）本次每股发行费用为 1.25元 /股。 （每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股本）

七、募集资金净额：30,896.06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34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本次发行

后的净资产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

和）。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0.53元（按 201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立信事务所对公司 201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进行了审阅。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2014 年

1~9月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4年 1-9月，发行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

均有一定幅度提高，根据立信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610469号《审阅报告》，截至 2014 年

9月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49,632.00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0,698.39 万元；2014 年 1-9 月，发行人

营业收入为 42,564.35 万元，营业利润为 8,573.94 万元，利润总额为 8,732.81 万元，较 2013 年 1-9

月同比增长 30.60%。

公司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正常，2014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无重大变化， 预计 2014 年度营业收

入同比变动幅度为增长 20-30%，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增长 15%-25%。 2015 年 1季度预计经营状

况正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将继续保持稳定，总体运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异常变动情况。预计 2015年

1季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无重大不利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

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总行营业部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分别为 3901150638000000165、12010122000485413和 94170154500002648。 2015年

1月 15 日，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与开户行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资金监管协议” ）。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

下：

1、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国信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

国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

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本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

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其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信证券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其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开户行按月（每月 5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国信证券。

6、本公司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开户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

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协议规定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8、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资金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国信证券发现本公司和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书面报告。

10、资金监管协议自本公司、开户行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第八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层

电话： 0755-82130833

传真： 0755-82130620

保荐代表人：赵勇、季诚永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宁波高发申请 A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宁波高发 A 股股票具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信证券愿意推荐宁波高发的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19

日

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下应北路

717

号）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股票简称：宁波高发 股票代码：

603788

保荐人（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